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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籌辦「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

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第二次籌備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1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崇善堂 

參. 主 持 人：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典獄長方子傑   紀錄：李育槿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附件） 

伍. 主持人致詞： 略 

陸. 上級長官致詞：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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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議題討論 
 

 

題  次 議 題 內 容 

議題一 
報告第一次籌備會議確認通過之聯展活動期程及長官提示事

項。 

議題二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開幕程

序、表演節目、開幕茶會等方式，提請審議。 

議題三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各主、

協辦及參展單位經費分攤，提請審議。 

議題四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廣告行

銷、促銷活動及其他提請各主、協辦及參展單位配合辦理事項，

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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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次 議 題 內 容 

議題一 報告第一次籌備會議確認通過之聯展活動期程及長官提示事項。

 

說 明 

＆ 

辦 法 

 

一、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活動

主題名稱： 

（一） 遵照 法務部矯正署 101 年 3 月 6 日法矯署教字第

1010300018 號函囑臺北監獄於本年度 8 月間辦理「海峽

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合先

敘明。 

（二） 本次聯展辦理內容除以既定之海峽兩岸書畫及工藝作品

為主題外，其他自營作業產品援例參與展示(售)，以期擴

大矯正業務之推廣與宣傳效益。此次聯展以「海峽兩岸監

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為本次活動

名稱。 

二、活動地點之選定： 

本次活動地點選定位於桃園南崁之台茂購物中心，該購

物中心位於桃園縣蘆竹鄉南崁路一段 112 號，行駛中山高速

公路下「桃園南崁交流道」，往蘆竹及桃園國際機場方向行

駛約 1.7 公里即可到達： 

（一） 展場空間：目前已向該購物中心洽辦租用 1F 戶外廣場作

為開幕區、1F 微笑劇場（100 坪）、1F 中央挑空平台（14

坪）及 B2F 多功能場（195 坪）作為展示、展售、促銷活

動舞台區等。 

（二） 卸貨及停車：依循明確指標駛往一樓貨車裝卸場，貨物轉

搭大型電梯至 B2 至展場，場地佈置進出動線順暢；停車

場為地面十層及地下三層，共計 3,100 個汽車停車位，方

便長官、來賓及參展單位人員停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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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時間及工作期程： 

本次聯展舉辦時間訂於 101 年 8 月 9 日至 8 月 13 日，包含

場地布置及展售共計 5 日。【8 月 9 日（星期四）各參展單

位進場布置，8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2 點開幕典禮及開

展， 8 月 13 日（星期一）晚 10 時聯展結束撤展，工作天

數為 5天】。 

＊每日展示(售)時間配合台茂購物中心之營業時間如下： 

日    期 營業時間 工作事項 

8 月 9 日（星期四） 11：00～22：00 08：00 起進場佈置

8 月 10 日（星期五） 11：00～22：30
08：00 起預演 

下午 2點開幕開展

8 月 11 日（星期六） 10：30～22：30 展示 (售) 

8 月 12 日（星期日） 10：30～22：00 展示 (售) 

8 月 13 日（星期一） 11：00～22：00 展示 (售) 

8 月 13 日 22：00 起至 8月 14 日 11：00 前撤展 

四、法務部矯正署長官提示事項： 

今年百年加一再創佳績，法務部規畫了活動，但活動沒有

去年那麼多，可是這個活動會比去年 4 場活動加起來，可

能會更盛大，因為這個活動其實是結合兩個大型活動， 一

個是年度的教化技訓的聯合展示展售會，另一個是海峽兩

岸矯正機關教化藝文及作業技訓的聯展。此次聯展又涉及

到兩岸三地，台灣、香港、大陸，在這 5 天裡面，還有一

天的研討會，研討會是會和聯展有所區隔，在大陸那邊是

沒有自營作業，我們如果顧慮到大陸的感受，就以展示為

主，自營作業是我們台灣的特色，當然我們這次會辦的與

大陸不一樣，會辦得很熱鬧辦得很精彩。 

 

五、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活動

第一次籌備會紀錄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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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因去年 12 月至福建省進行第一次展覽時，與福建省管理局

簽定協約時即訂定主題為「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

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故基於協約簽定，本次於臺灣

聯展仍以該主題為活動名稱。 

二、 請各矯正機關發動同仁及員工消費合作社社員以教育宣導

或自強活動等方式參與本次活動，以增加活動的熱鬧度。

三、 臺北監獄之教化科、作業科將所需展示藝品及產品需求函

文各矯正機關，請各單位備足所需數量，避免再次發生去

年因產品庫存量不足，而有惜售以因應長官視察情形。 

四、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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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次 議 題 內 容 

議題二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開幕程

序、表演節目、開幕茶會等方式，提請審議。 

 

說 明 

＆ 

辦 法 

 

本次聯展辦理內容除以既定之海峽兩岸矯正機關教化藝文

暨作業技訓成果為主題外，其他自營作業產品援例參與展示

(售)，以期擴大矯正業務之推廣與宣傳效益。展場之規劃如下：

一、 開幕區： 

（一） 位於 1F 戶外廣場，擬委外搭設舞台，配合聲光音響、

佈景作為開幕儀式之地點。 

（二） 擬於會場周邊布置業務宣導文宣，以營造符合本次活

動宣導主題之環境。宣導主題為矯正署成立之歷程、

矯正機關技訓之成效、反毒業務之宣導、一監所一特

色之介紹及更生業務之宣導。 

二、 展示區： 

（一） 位於 1F 微笑廣場區、中央挑空平台及 B2F 多功能場

入口兩側。 

（二） 本次聯展為增強活動可看性、多樣性，以及展現收容

人教化藝文、作業技訓之豐碩成果，除將傳統工藝或

技能（藝）訓練作品納入現場展示外，另規劃有影音

播放區，播放各矯正機關提供之教化藝文、作業技訓

過程或成果之紀錄片或動態簡介。 

三、 展售區： 

（一） 位於 B2F 多功能場。 

（二） 展售區之攤位將依往年辦理聯展之形式規劃，展售各

矯正機關自營作業產品。 

四、 中央舞台區： 

（一） 位於 B2F 多功能場入口挑空中央，作為開幕茶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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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售期間促銷活動舞台。 

（二） 第一階段 8 月 10 日開幕當天佈置為茶會區、諮詢服

務台、設置業務宣導及試吃攤位等。 

（三） 第二階段 8 月 11 日至 13 日展售期間，安排進行各項

促銷活動表演、技訓食品試吃、問卷調查、全國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等以吸引人潮及促銷產品。 

五、 開幕程序暫訂如下： 

 

時間 節目 內容 

13：30 
至 

14：00 

迎賓 

1.引導院長、部長、署長、檢察長、
縣(市)首長、民意代表等長官座車
停放於1F專屬停車場後引導至貴賓
休息室 

2.引導貴賓座車停放停車場後引導至
開幕會場簽名就座 

暖場表演 現場管弦樂演奏營造氣氛 
14：00 典禮開始  

14：00 
至 

14：20 
開場表演 

1.由臺北監獄演出舞蹈表演或其他矯
正機關提供之表演 

2.由彰化監獄鼓舞打擊樂團演出 
 

14：20 
至 

14：25 

介紹與會
貴賓 

主持人為艾艾 

14：25 
至 

14：30 
長官致詞 部長(或院長)致詞 

14：30 
至 

14：35 
貴賓致詞 縣(市)首長及其他貴賓 

14：35 
至 

14：40 

開幕啟動
儀式 

1.由企劃公司規劃啟動儀式 
2.邀請院長、部長、署長等長官共同

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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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 
至 

14：45 

頒發感謝
狀 

頒贈各協辦工商團體：財團法人臺灣
更生保護會臺北、士林、板橋、桃園、
新竹、基隆、宜蘭等分會，臺北市榮
譽觀護人協進會、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臺北分會、中華更生
文教關懷協會及台茂購物中心 

14：45 禮成  

14：45 
至 

15：50 
引導參觀 

引導貴賓前往 1F 微笑劇場展示區（此
區展示兩岸書畫類作品及於舞台上播
放各矯正機關教化藝文紀錄片或動態
簡介） 

14：50 
至 

15：00 
引導參觀 

引導貴賓前往1F中央挑空平台展示區
（此區展示工藝作品，並透過大型電
視播放工藝作品製作流程） 

15：00 
至 

15：05 

1. 引導參
觀 

2. 臺北監
獄管樂
隊表演

 

長官至 1F 中央挑空平台展示區往 B2F
電扶梯時開始演奏，至長官行至展售
區停止。 

15：05 
至 

15：15 
引導參觀 

 
引導貴賓前往 B2F 展售區 

15:15 開幕茶會 

1.中東舞蹈表演或其他矯正機關提供
之表演 

2.茶會餐點開始 
3.試吃攤位提供美食及咖啡 

決  議 

一、 請臺北監獄教化科與矯正署聯繫確認大陸方面之來賓及稱

呼，並確定開幕啓動儀式大陸方面之代表人員。 

二、 因本次活動盛大，若需北區各矯正機關協助，請各單位大

力支持並提供協助。 

三、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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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次 議 題 內 容 

議題三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各主、協

辦及參展單位經費分攤，提請審議。 

 

說 明 

＆ 

辦 法 

 

一、 本次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

所需經費原預估約 395 萬元。 

支付項目 金額 備註 

場地租金 200,000  

大陸參展文物運送及接待 400,000 運送費用、接待費用 

展場配置施工 

1840,00
 

開幕儀式規劃 

文宣設計輸出 

廣告宣傳 

活動紀念冊編輯 30,000

活動紀念冊印刷(230 本) 270,000  

宣導品 300,000

1. 預備 700 份宣導品，

於開幕典禮贈予貴賓

以為推廣行銷宣導

用，宣導品內容擬從

各矯正機關特色美食

產品中挑選組合為綜

合伴手禮，產品之採

購及包裝費用擬由本

活動經費核銷。 

2. 預備滿額禮、問卷調

查贈品及消費者於各

展場參觀，經集點蓋

章符合要件送贈品。

雜項支出 910,000 

邀請函、感謝狀獎牌、工

作人員服裝、開幕典禮主

持人、接待組服裝、舞台

促銷活動演出費、DM 夾報

費、冷凍冰箱、電器裝

配、有線電視台跑馬燈宣

傳、電台廣告、記者會佈

置及其他臨時必要之支

出，核實報銷。 

合計 3,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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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中有關大陸方面之接待費由矯正署核銷，扣除該部分尚須

經費 365 萬元。預估支出明細如下：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

預估支出明細表 
項次 支出項目 支出明細 實際金額 備註

1 場地租金  場地租金  
    

200,000  
台茂購物中心

2 大陸參展文物運送  運送費  
    

100,000  
  

2 

展場配置施工 

  
  

1,840,000 
委外 

開幕儀式規劃 

文宣設計輸出 

廣告宣傳 

3 活動實錄製作 活動實錄編輯及印刷  300,000 委外 

4 宣導品 宣導品 168,000 700 件*240 元

    滿額禮 40,000 400 件*100 元

    參觀展覽送贈品 64,400 1400 件*46 元

    問卷調查送贈品 27,600 600 件*46 元

5 雜項支出 

宣導品包裝費 80,000   

感謝狀獎牌費用 45,000   

工作人員服裝費 100,000   

接待組服裝 20,000   

開幕主持人費 20,000   

開幕樂團演出費 70,000   

舞台活動演出費 90,000   

宣傳 DM 夾報費 5,000   

廣播電台宣傳 25,000   

禮品組 85,000   

記者會佈置 15,000   

話劇製作及宣傳 40,000   

有線電視台跑馬燈宣傳 30,000   

冷藏冰箱（共用部分） 86,000   

電氣裝配 30,000   

印製導覽手冊 25,000   

印製預訂單 1000   

影片後製費 60,000   

記者會伴手禮 20,000   

電子 DM 光碟 2,000   

服務台文具 1000   

其他臨時必要支出 60,000   

    合計 3,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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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委外明細部分： 

 

 

 

 

 

 

 

 

 

 

 

 

 

 

 

 

 

 

 

 

 

 

 

 

 

 

展場配置施工、開幕儀式規劃、文宣設計輸出、廣告宣傳、專輯紀念冊編輯等

項
目 

項
次 

名 稱 
單
位

數量 備   註   說   明 

展
場
配
置
施
工 

1 
1F 戶外廣場
開幕區 

式 1 

一、 搭設舞台、燈光、音響等設備
二、 設置舞台、主題背板、節目

板、日程板。司儀及主席講台
（含花飾） 

三、 來賓簽到服務台（含簽名簿、
簽子筆、花藝佈置….等） 

四、 設置圖文宣導看板(另列於文
宣設計)，內容：矯正署成立
之歷程說明、矯正機關技訓成
效之展現、一監所一特色之介
紹、更生業務宣導、反毒業務
宣導等。 

※以上佈置於 8 月 9 日施工，8 月 10
日開幕結束後撤除。 

2 

1F 展示區( 1
樓微笑廣場
及中央挑空
平台) 

式 1 

一、 展示書畫類約 200 件，工藝
作品約 30 件。 

二、 本區展櫃設計規劃應符合展
品特性，展品陳列高度應考
量一般人之凝視高度設計；
每個展櫃應配置適量投射燈
強化展示效果，每件展品應
附解說卡由廠商製作，內容
則由本監提供。 

三、 本區展示品於參觀動線上應
設置安全線。 

四、 微笑廣場舞台區架設大型投
影機 

五、 中央挑空平台區架設 55 吋電
視 

3 
B2F 展示區
(T-001、
T-002)  

式 1 

一、 展示工藝作品約 100 件。 
二、 本區展櫃設計規劃應符合展

品特性，展品陳列高度應考量
一般人之凝視高度設計；每個
展櫃應配置適量投射燈強化
展示效果，每件展品應附解說
卡由廠商製作，內容則由本監
提供。 

三、 本區展示品於參觀動線上應
設置安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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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2F 中央舞台

區 
式 1 

第一階段 8 月 10 日開幕當天佈置內容： 

一、 設置咨詢服務台。 

二、 茶會區桌子桌巾佈置(本監負責食

材)。 

三、 設置業務宣導及試吃攤位 4 個。 

四、 各監所美食簡介及攤位位置圖看板

(另列於文宣設計) 

第二階段 8 月 11 日至 13 日展售期間佈置內

容： 

一、 第一階段之茶會區撤除（業務宣導

及試吃攤位保留）。 

二、 由搭設舞台，並提供燈光、音響等

設備 

三、 設置大型投影機，於舞台活動結束

空檔時播放作業技訓影片。 

5 

B2F 展售區

(P-02 多功能

場) 

式 1 

一、 展售區攤位基本需求 42 個（尺寸規

格依展場面積規劃），攤位之型式由

廠商運用創意規劃設計，應符合展售

商品之功能。 

二、 每個展售攤位需含機關標示、展售桌

(100cm×50cm×75 cm)×4、桌巾×4、層

板×4、長臂投射燈×2、110V 插座、

掛勾×10、價格卡(每攤 30 張)、椅子×

2。 

 

6 

臨時倉庫區

(B2F 卸貨電

梯旁) 

式 1 
擺置 4 門冷凍(上)及冷藏(下)設備 8 台，供

各參展單位集中放置低溫商品。 

7 開幕典禮 式 1 
開幕起動儀式 (開幕典禮主持人、開幕表演

節目由本監安排) 

8 
開幕活動攝

錄影 
片 230 

含出機、人力、花絮製作及剪輯 DVD（光

碟加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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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宣
設
計
輸
出 

9 
出入口意象

設計 
式 1 

各展場入口形象意念裝置設計製
作 
1F 與 B2 挑高樓層板活動主題帆布
輸出（×1 式） 
B2 展場入口意象（×1 式） 
B2 展場入口電梯口兩側平面配置
圖（×2 張） 
1F 微笑劇場開幕區入口意象（×1
式） 

10 標示看板 式 1 

動線指示標誌設計（×1 式） 
標示導引牌（×1 式） 
展場橫幅製作（×3 張－展售區、展
示區、開幕區） 
茶會區標示（×1 式） 
試吃攤位標示（×1） 
咨詢服務台標示（×1） 
來賓簽到服務台標示（×1） 

11 宣導看板 式 1 

矯正署成立之歷程說明大圖（×1
式） 
矯正機關技訓成效之展現大圖（×1
式） 
一監所一特色之介紹大圖（×1 式）
更生業務宣導（×1 式） 
反毒業務宣導等（×1 式） 
各監所美食簡介大圖（×2 張） 
大陸書畫及工藝品簡介大圖（×2
張） 

12 Logo 設計 式 1 
提供 3 個以上不同型式 Logo 圖稿供
本監陳報矯正署圈選至確定為止。 

13 
菊開(全)宣

傳海報 
張 400 材質：相紙 200 磅以上、彩色印刷 

14 
宣傳旗幟(雙

幅羅馬旗) 
組 150 

由本監負責路權申請，尺寸依懸掛路
段規格而定。含設計、印製、施工、
回收 

15 
精美邀請卡

（進口紙） 
張 1500 

分 A、B 兩式邀請卡、回條及信封（A
式以部長名義邀請、B 式以署長名義
或各區典獄長名義邀請） 

16 宣傳 DM 張 20,000 

通知各監所提供樣品集中於本監，交
企劃公司專業拍攝、編輯製作、輸
出。A4、彩色雙面印刷。 
由本監負責發放：1.夾報 2.正式展售
4 日，於展場周邊主要路口派員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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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經費分攤，於第一次籌備會議決議，有作業基金之單位

由作業基金項下支付。關於無作業基金之矯正機關是否可以

合作社之公益金支付，而無須負擔該部分，提起審議。 

四、 分攤經費之標準，各矯正機關乃依據作業基金及合作社公益

金之多寡，至於其他各單位仍比照去年美食展分攤之金額，

各單位分攤之金額如下，提起審議。 

 

 

 

17 
收容人一人

一邀請單 
張 5,000 

A5、銅版紙 100 磅以上、彩色印

刷。 

供北區主、協辦矯正機關收容人

寄發邀請單予親朋好友邀請參

觀展售會 

18 識別證 張 315 
展覽人員工作證 300 張（含套

鏈）、貴賓停車證 15 張 

廣
告
宣
傳 

19 
平面媒體行

銷廣告 
式 1 

自由時報、聯合報、中時、蘋果

日報等報紙或雜誌，至少 2 家以

上(含設計及廣編) 

20 

活動訊息聯

結各相關單

位網站 

式 1 

網際網路：Yahoo、Now News（今

日傳媒）、Facebook…等，由投標

廠商自行規劃。 

活
動
紀
念
冊 

21 
活動紀念冊

編輯 
式 1 

書面資料及其他必要素材由本

監提供，活動期間各項照片由本

機關及廠商各別派員拍攝選取

適當照片，供廠商美工編輯，頁

數 80~120 頁。  

其
他 

22 

專業責任保

險（含公共

意外責任

險） 

式 1  

23 

其他本案應

配合辦理之

事項及雜支 

式 1 

行政雜支、運輸、執行、工作人

員、誤餐費...等。(由投標廠商自

行提出規劃） 

總額約 21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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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各矯正機關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活動經費來

源分攤表 

 所屬年度月份：101 年度 8月份   

總金額新臺幣：新臺幣叁佰陸拾伍

萬元整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金額 說明 

法務部矯正署 400,000   

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金管理會 600,000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90,000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女子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90,000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女子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90,000   

法務部矯正署雲林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雲林第二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 90,000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 90,000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 70,000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 90,000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女子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 90,000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花蓮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宜蘭監獄 90,000   

法務部矯正署基隆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綠島監獄 10,000   

法務部矯正署金門監獄 10,000   

法務部矯正署東成技訓所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訓所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岩灣技訓所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年輔育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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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去年二場展覽活動，在台中部份舉辦時無場地租金費用，

桃園台茂部分因開幕會場於室內，無須搭設、設計舞台及

準備音響設備等，故此二場展覽活動委外廠商費用較低。

本次因開幕會場移至台茂戶外廣場，須額外搭設、設計舞

台及準備音響設備等，故此次委外廠商費用較高，但臺北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年輔育院 0   

誠正中學 0   

明陽中學 0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看守所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女子看守所 30,000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 30,000   

法務部矯正署苗栗看守所 30,000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 30,000   

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 30,000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 30,000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50,000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30,000   

法務部矯正署花蓮看守所 30,000   

法務部矯正署基隆看守所 30,000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少年觀護所 0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少年觀護所 0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0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 0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 0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 40,000   

臺灣更生保護會臺北分會 70,000   

臺灣更生保護會士林分會 50,000   

臺灣更生保護會桃園分會 50,000   

臺灣更生保護會板橋分會 50,000   

臺灣更生保護會新竹分會 50,000   

臺灣更生保護會基隆分會 50,000   

臺灣更生保護會宜蘭分會 50,000   

中華更生文教關懷協會 100,000   

臺北市榮譽觀人協進會 80,000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北分會 30,000   

合計 3,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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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會本著撙節開支作法，若有結餘亦會報告矯正署。 

二、 矯正署長官提示：因今年度尚有其他大型活動欲舉辦，故

於本次業務經費一次核銷，恐無法支應其他展覽活動。因

此，就本次活動經費分攤部分，法務部監所作業基金管理

會分攤 60 萬元、矯正署公務預算分攤 40 萬元，合計分攤

仍是 100 萬元。 

三、 法務部會計處長官提示：本年度業務宣導經費 137 萬 8 仟

元，而此次活動規劃 300 萬餘元，恐矯正機關無法全完支

應，各機關須先考量其作業基金盈餘部分，再由業務宣導

經費支付。因此次分擔部分，矯正機關佔 84%、公益團體

佔 16%，建議公益團體能夠大力協助，以減輕各矯正機關

經費分擔壓力。 

四、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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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次 議 題 內 容 

議題四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廣告行

銷、促銷活動及其他提請各主、協辦及參展單位配合辦理事項，

提請審議。 

 

說 明 

＆ 

辦 法 

 

一、廣告行銷： 

本次聯展活動擬訂之廣告宣傳項目計有大型海報發送、

重要道路旗幟懸掛、美食 DM 夾報、平面媒體廣告、在地有線

電視台、電台口播、活動訊息網站聯結、路口大型 LED 螢幕

廣告牆、台茂購物中心電子廣告看板及電子 DM 宣傳、收容人

一人一邀請單、機關電子看板及各矯正機關網站活動訊息公

告、媒體記者會等，其中需要各單位配合之事項如下： 

（一） 規劃聯展 DM 電子檔 E-mail 之傳送、機關電子看板及各矯

正機關網站活動訊息公告： 

1. 主辦單位將於活動前一週發文檢附聯展宣傳 DM 電子檔至

各主、協辦及參展單位，屆時請各單位資訊人員以 E-mail

同時傳送予機關員工、機關協力廠商、志工或贊助單位。

亦請各更生保護會協助依上述 E-mail 傳遞流程廣為宣

傳。 

2. 主辦單位於上述時間同時將聯展宣傳 DM 電子檔直接以

E-mail 傳送予矯正機關自營產品展售商城消費會員，若

有會員向各單位洽詢者，擬請各單位詳加介紹，廣為宣傳。

3. 另請各矯正機關將活動訊息公告於家屬接見室電子看

板、跑馬燈暨機關網站等，廣為宣傳。 

（二） 規劃收容人一人一邀請單： 

1. 請主、協辦矯正機關向所屬收容人廣為宣導本次活動之訊

息，並於收容人發送信件時，隨信附寄活動宣傳單，以邀

請收容人親友共同參與活動。 

2. 以收容人親友居住於新竹、桃園、台北、宜蘭地區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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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區域)。 

（三） 針對本次「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

作品聯展」之主題，由本監辦理各場舍收容人話劇比賽，

優勝影片擬上傳至 You Tube 網頁或其他網路新聞媒體，

供社會大眾點閱，以達廣告宣傳之效。 

二、促銷活動 

本次聯展活動擬訂之促銷項目計有舞台促銷活動、免費

試吃活動、購物滿額送贈品、票選活動、問卷調查送贈品，

其中需要各單位配合之事項如下： 

（一） B2F 舞台活動： 

1. 擬於 8月 11.12.13 日展售期間，每日下午 13 至 20時間，

安排 6場，每場約 45 分鐘之表演節目，以吸引購物人潮，

進行促銷活動。 

2. 於各表演節目的空檔時間，透過大型投影螢幕播放各矯正

機關提供之教化藝文、作業技訓過程或成果之紀錄片或動

態簡介，時間約 3 至 15 分鐘，相關細節於本次會後再函

請各單位協助辦理。 

3. 為加強本次活動各單位之參與感，以及展現各單位多元面

向，敬請各北部單位提供適合之節目(包括社團、職員或

收容人之表演)，並請併同議題二(開幕表演節目)於 6 月

20 日前逕向本監業務承辦人聯繫，本監將做一整體規劃。

（二） 免費試吃活動： 

1. 本次活動除開幕當天安排桃園少年輔育院、新店戒治所及

本監於茶會區提供烘焙食品、醇香咖啡、辣味豆干等試吃

外，擬再於 8 月 11.12.13 日展售期間，安排未設自營作

業，但設有食品類技訓或才藝班之高雄戒治所、誠正中

學、明陽中學等單位，配合舞台活動時段，進行技訓業務

宣導暨試吃活動，吸引人潮進行促銷，並達宣傳之效果，

安排時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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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段 辦 理 單 位

8月 11日(六)
下午 3 ~4 時 高雄戒治所 

晚上 7 ~8 時 明陽中學 

8月 12 日(日) 晚上 7 ~8 時 誠正中學 

8月 13 日(一) 下午 2 ~5 時 臺北監獄 

（三） 購物滿額送贈品： 

1. 本次活動於展售現場推出憑購買參展單位產品之作業基

金發票(收據)累計滿 1000 元以上，即可獲贈贈品之活

動，每日限量前 100 名，每一消費者者限兌換一件。現當

日發票(收據)兌換，不得跨日兌換。 

2. 配合本購物滿額送贈品活動，請各參展單位務必開列現場

銷售之作業基金發票(收據)予消費者。 

（四） 問卷調查送贈品： 

規劃於 8月 10.11.12.13 日展售期間，在 B2 舞台＆茶會

區服務台進行每日 150 名之問卷，完成問卷者致贈贈品。

（五） 參觀展覽送贈品活動： 

為鼓勵民眾參與活動，擴大活動效應，規劃設計於各展

示區蓋章集點送贈品活動，凡完成蓋章集點之消費者，於服

務台簽名領取精美贈品 1份(每位消費者不得重複領取)。 

三、 贈品之規劃： 

（一） 綜合以上為吸引消費者人潮聚集之促銷活動，預估所需之

贈品列表如下： 

活動項目 贈品數量 贈品每件價值

購物滿額送贈品 每日限量前100名 

4 日＝400 件 
約 100 元 

問卷調查送贈品 每日限量 150 名 

4 日＝600 件 
約 30-50 元 

參觀展覽送贈品 無特別限量 

預估每日 350 名 

4 日＝1,400 件 
約 3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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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4 日＝2,400 件  

（二） 以上所需贈品，主要由本監及北區開設自營作業之單位桃

園監獄、桃園女子監獄、臺北看守所、基隆監獄、新竹監

獄、宜蘭監獄、臺北女子看守所、基隆看守所、新竹看守

所等共同負責提供。其他單位若有適合之贈品，亦歡迎提

供。 

四、其他事項： 

（一） 為擴大本次活動之宣傳效益，並加強各單位之參與感，敬

請本次活動主、協辦北區各矯正機關、更保各分會，以及

臺北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北

分會、中華更生文教關懷協會，安排所屬同仁或民間社

團，於展覽期間至展場進行員工消費合作社教育宣導或自

強活動參觀展覽行程。如蒙安排，請逕向本監業務承辦人

聯繫，本監將做一整體導覽之規劃。 

（二） 為提昇展覽活動品質，規劃於 1F 中央挑空平台及 B2F 多

功能場入口兩側展示區及諮詢服務台安排導覽人員，提供

前來參訪民眾導覽解說服務，每個展覽日擬安排 4 至 6

位導覽人員，由於本監人力有限，擬請協辦單位各矯正機

關協助人力支援，有關導覽人員配置擬定如下，提請討論。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導覽人員輪值表

姓  日期 

   名 

機關 

8月10日(五) 8月11日(六) 8月12日(日) 8月13日(一)

臺北監獄 ○○○ ○○○ ○○○ ○○○ 

桃園監獄 ○○○  ○○○  

桃園女子監獄 ○○○   ○○○ 

臺北看守所 ○○○   ○○○ 

基隆監獄 ○○○   ○○○ 

新竹監獄 ○○○    

宜蘭監獄 ○○○    

臺北女子看守所 ○○○    

基隆看守所  ○○○   

新竹看守所  ○○○   

新店戒治所  ○○○   

桃園少年輔育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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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正中學   ○○○  

說明： 

一、開幕當天安排 8名導覽人員，其餘每日安排 4名。 

二、請協辦單位於機關列上有○○○之部分，將是日輪值人員姓名填

入。  

三、每日導覽時間配合台茂購物中心之營業時間。 

四、相關細節於本次會後再函請各單位協助辦理。 

 

 

（三） 此次聯展期間因展售物件甚多，本監司機人力不足，擬請

北區各矯正機關協助調派司機增援，提請討論。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司機輪值表 

姓  日期 

   名 

機關 

8月9日 

(四) 

8月10日

(五) 

8月11日

(六) 

8月12日

(日) 

8月13日

(一) 

臺北監獄 ○○○ ○○○ ○○○ ○○○ ○○○ 

桃園監獄 ○○○     

桃園女子監獄 ○○○     

臺北看守所  ○○○    

臺北女子看守所   ○○○   

桃園少年輔育院    ○○○  

臺北少年觀護所     ○○○ 

說明： 

一、布展當天安排 3名司機，其餘每日安排 2名。 

二、請協辦單位於機關列上有○○○之部分，將是日輪值人員姓名填

入。  

三、相關細節於本次會後再函請各單位協助辦理。 

 

 

（四） 由於地點因素，歡迎北區各單位推薦其他適合開幕儀式及

展售期間每日之節目安排 (包括社團、職員或收容人之表

演)，請於 6 月 20 日前逕向本監業務承辦人聯繫，統籌辦

理邀請事宜。 

（五） 開幕茶會餐點除由主辦單位提供外，另擬由誠正中學提供

精緻烘焙食品、新店戒治所現場烹煮咖啡、本監提供辣味

豆干等展示試吃部分，敬請相關單位詳以評估備足數量，

以應開幕當天之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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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擬請桃園女子監獄及臺北女子看守所女性職員組成接待

組，擔任開幕典禮現場貴賓接待事宜。有關成員人數各約

10 名、服飾部分是否沿用原接待服裝或編列預算另行購

買，提請審議。 

 

（七） 有關此次聯展各矯正機關展售之食品產品、參展作品、展

售數量、金額預估表及業務承辦人員資料，業已函詢各單

位，惠請各矯正機關於指定日期前函覆。 

 

（八） 有關大陸文物運送抵台後，寄送地點、清點及保管應如何

辦理，提請審議。 

決  議 

一、 邀請卡擬製作二式：甲式請柬係由部長署名，以部長名義

邀請重要貴賓；乙式請柬則由北區各矯正機關首長聯名，

以邀請各機關退休人員及一般貴賓等。 

二、 擬請桃園女子監獄及臺北女子看守所女性職員擔任接待，

所著服飾部分將再與兩單位協調。 

三、 因各矯正機關是公務單位，請各單位除備妥備品外，仍應

準備收據於銷售時開立，並請各機關評估是否須增加銷售

人員以因應每日銷售。 

四、 有關此次聯展各矯正機關展售之食品產品、參展作品、展

售數量、金額預估表及業務承辦人員資料，請各相關機關

依限回傳本監業務承辦人，以利後續業務順利進行。 

五、 擬請總務科和貨運公司確認大陸文物運送抵台時間，若於

8月 9日 8點至 10點到逹，可直接進入台茂會場拆封佈署；

若於 9 日之前到逹，則全權由臺北監獄負責，因考量貨櫃

數量多，於臺北監獄監內存放保管有困難，將協調商借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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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少年輔育院寄存，並於會場佈置時間，運送至台茂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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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臨時動議 

  

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 

第二次籌備會議提案單 

提案一 

一、 購物滿額送贈品是否能加入更生保護會，以增加更生人

的業績成長。 

二、 本次開幕活動是否加入更生人頒獎及現身說法，以展現

更生保護會的成果。 

三、 本次更生保護協會的頒獎單位，擬將總會排除。 

說 明 

一、 更生保護會亦有參展攤位，亦有開立收據，可否將更生

保護會所開立之收據列入購物滿額送贈品活動，以增加

更生人的營業收入。 

二、 去年建國百年美食聯展有將更生人頒獎及現身說法排入

開幕活動期程中，本次是否須再排入，若有排入之必要

請提早通知以進行更生人選拔事宜等。 

三、 由於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係指導單位之一，若再列

入本次更生保護會之頒獎單位，恐有不宜。 

提案人 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  組長  唐研田 

決  議 

一、 若更生保護會所設攤位亦有開立收據，合併各矯正機關

之收據，適用本次購物滿額送贈品活動。 

二、 關於是否須排入更生人頒獎及現身說法，擬請唐組長和

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董事長確認後進行相關事宜。

三、 擬將臺灣更生保護會總會部分排除於頒獎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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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建議主辦單位能夠協助各矯正機關於每日營業結束後，將各矯

正機關之營業收入予以寄存，結束後再將款項匯入各單位；或

提供同仁附近之金融單位地址，以方便存款，以減少值勤同仁

保管現金之壓力。 

說 明 

就去年營業績效，各矯正機關單日營業收入金額龐大，若值勤

同仁仍繼續值勤，將攜帶大筆款項繼續銷售，恐造成同仁之心

理壓力。 

提案人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  作業科長  闕世峰 

決  議 就同仁收入款項之保管或寄存，將專案討論以為適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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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散會 

 

 

 

 

 

 

 

 

 

 

 

 

 

 

 

 

 

提案三 
因本次技能訓練經費核銷問題，可否於本次免費試吃活動將彰

化看守所刪除。 

說 明 

因彰化看守所非少觀所或輔育院有固定經費可支應試吃活

動，因本所即將新開技能訓練班，無法因應此次試吃活動及核

銷費用，擬請提案討論。 

提案人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  作業導師  蔡香綿 

決  議 就彰化看守所此次免費試吃活部分，不予以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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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海峽兩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品聯展 

出席人員名單 

人數 單位名稱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1 法務部會計處 科長 林淑媛   

2 法務部矯正署 組長 劉梅仙   

3 法務部矯正署 科長 高千雲   

4 法務部矯正署 專員 李岳芳   

5 法務部矯正署宜蘭監獄 作業科長 朱招平   

6 法務部矯正署基隆監獄 典獄長 黃坤前   

7 法務部矯正署基隆監獄 作業科長 謝鶴年   

8 法務部矯正署基隆看守所 作業導師 張裕興   

9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所長 吳正楠   

10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輔導科長 陳源寶   

11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看守所 所長 巫滿盈   

12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看守所 作業科長 劉安權   

13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女子看守所 管理員 吳佩苓   

14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女子看守所 管理員 鄭博文   

15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少年觀護所 所長 張惠郎   

16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少年觀護所 輔導員 陳敏男   

17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年輔育院 導師 林秋蘭   

18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年輔育院 導師 顏立德   

19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典獄長 張啟賜   

20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作業導師 張瑞忠   

21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女子監獄 副典獄長 鄭翠芬   

22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女子監獄 教化科長 鄭仙飛   

23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女子監獄 總務科長 黃鴻禧  

24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 管理員 戴嘉賢  

25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 所長 詹益鵬   

26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典獄長 黃維賢  

27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作業科長 李錦海   

28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作業導師 鍾文彥   

29 誠正中學 副校長 于淑華   

30 法務部矯正署苗栗看守所 所長 熊台武   

31 法務部矯正署苗栗看守所 科長 吳明西   

32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作業科長 曾至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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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女子監獄 作業科長 杜讚勳   

34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作業科長 鄭齊雄   

35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年輔育院 技士 李裕鴻   

36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 作業導師 蔡香綿   

37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作業科長 許茂雄   

38 法務部矯正署雲林第二監獄 副典獄長 賴政榮   

39 法務部矯正署雲林監獄 作業科長 林清凉  

40 法務部矯正署雲林監獄 作業導師 何憲宗   

41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 作業科長 闕世峰  

42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 科長 吳必成  

43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 教誨師 陳柏樸  

44 法務部矯正署綠島監獄 作業科長 鄭少明  

45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少年觀護所 科長 翁惠蘭  

46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作業導師 蔡秋玲  

47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 作業科長 沈宏達  

48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 教誨師 顏英仁   

49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 教化科長 張漢明   

50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 作業導師 蔡金宏   

51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女子監獄 作業科長 董鳳利   

52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 科長 林正昇   

53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作業導師 凌福源   

54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 作業科長 陳仁賜  

55 明陽中學 教師 馬盈瑜  

56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作業科長 黃清旗   

57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 作業導師 林俊傑   

58 法務部矯正署花蓮看守所 作業導師 王治宙   

59 法務部矯正署花蓮監獄 作業導師 馮富   

60 法務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 管理員 呂世清   

61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 作業導師 李欣璋   

62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練所 管理員 譚龍宇   

63 法務部矯正署岩灣技能訓練所 輔導科長 楊金恒   

64 法務部矯正署東成技能訓練所 技訓科長 盧興國   

65 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 作業導師 呂建憲  

66 中華更生文教關懷協會 理事長 黃淯琳   

67 中華更生文教關懷協會 副會長 林定詮   

68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北分會 行政助理 曹盈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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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臺北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理事長 許成彥   

70 臺北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理事長 張中台  

71 臺北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副理事長 陳金鳳   

72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主任觀護人 王禎郎  

73 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 組長 唐研田  

74 臺灣更生保護會臺北分會 副執行秘書 劉宗慧  

75 臺灣更生保護會士林分會 副執行秘書 黃于玲  

76 臺灣更生保護會宜蘭分會 副執行秘書 黃淑美  

77 臺灣更生保護會板橋分會 副執行秘書 陳美霞  

78 臺灣更生保護會桃園分會 幹事 徐彩雲  

79 臺灣更生保護會基隆分會 副執行秘書 蔡宜芳  

80 臺灣更生保護會新竹分會 副執行秘書 耿志杰  

81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典獄長 方子傑  

82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副典獄長 蘇清俊  

83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秘書 蘇坤銘  

84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戒護科長 李金德  

85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教化科長 廖世民  

86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作業科長 吳榮睿  

87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總務科長 張建國  

88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調查科長 詹國裕  

89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衛生科長 馮兆廷  

90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人事主任 柯文柱  

91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會計主任 陸金麗  

92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統計主任 徐福灶  

93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政風主任 徐德中  

94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作業導師 陳國祥  

95 法務部矯正署臺北監獄 教誨師 李育槿  


